
113學年度第2學期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開始受理申請 ( 相關文件置 : 校網首頁>訊息公告>最新消息) 

113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開始受理申請，如配偶亦是軍公教者，請協調由一方請領，切勿發生重複請領情事，請配合於114年2月28日下班前檢證

依下列規定辦理：  

1、申請手續及繳驗證件：  

 A、填具申請表：由申請人本誠信原則提出申請，經人事單位複核後，以造冊方式辦理支付。  

 B、戶口名簿：於本機關第一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簿以確認親子關係，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外，無須繳驗。  

 C、收費單據：國中、國小無須繳驗；大專院校須繳驗收費單據，請協助繳交影本又以轉帳或信用卡繳費者，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並由申請人書明「與

正本相符」並簽名，以示負責。 

2、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公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其未婚子女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包括寒暑假短期打工)，且自註冊

之日起溯前推算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依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超過勞工基本工資(114年起為28590元)者，以有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  

3、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或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或研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或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

費、減免學雜費之優待，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含12年國教學費補助)，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但領取優秀學生獎

學金、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不在此限。  

4、又未具上開不得申請情形，惟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者，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5、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其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學、轉系、重

考、留級、重修情形，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不得請領。  

5.                 6、有關教育部113年2月實施（112年下學期） 之學費減免新制提醒: 

  （1）大專院校： 

       私立學雜費差額減免，《每學年》減免學雜費35000萬元。本方案與其他部會有關就學費用減免僅能擇一選擇（例如 ； 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但

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請領的私立大學子女教育補助費每學期就可請領35800元，每學年即可補助71600元喔！! 如註冊繳費單上仍有「行政院學

雜費減免」文字，仍請同仁洽請學校更換註冊全額繳費單，或將是項補助繳回學校後，始得申請公教子女教育補助。 

 （2）高中高職：全面免學費  

    

https://www.hlps.tp.edu.tw/nss/p/index
https://www.hlps.tp.edu.tw/nss/p/007


7. 又依行政院108年10月3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40585號函以，自108年8月1日起，公教人員子女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者比

照享有子女教育補助。  

   繳驗證件：(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學生身分證明。(2)足資證明公教人員子女所學課程類型屬私立高中(職)之文件。(3)學、雜費收費單據；未

明列學、雜費收費單據者，應提供足資證明繳付學費及雜費事實之相關證明文件，且該證明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所許可之公教人員子女實

驗教育計畫，比照「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學、雜費規定審認。  

   其餘事項，比照子女教育補助表及相關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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